第二十七屆全球華人籃球邀請賽組織委員會
The 27th World Basketball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for Chinese Organizing Committee 

第二十七屆全球華人籃球邀請賽競賽規程
一、宗旨：
    以倡導全球華人康樂運動，切磋籃球技藝，加強全球華人同胞的聯系，增進  

    情誼，促進中華民族互助、合作、團結為宗旨。 

二、創辦單位：美國中華體育聯誼會設立的全球華人籃球邀請賽總會。 

三、主辨單位；臺中市政府、臺中市體育總會籃球委員會。 

四、承辦單位：臺中市市立東山高級中學。 
五、歷屆舉辦地點： 

    第一屆至第六屆(1985-1990)：洛杉磯、第七屆(1991)：紐約、第八屆(1992)： 

    北京、第九屆(1993)：舊金山、第十屆(1994)：桃園、第十一屆(1995)：印
    度尼西亞棉蘭、第十二屆(1996)：洛杉磯、第十三屆(1997)：泰國合艾、第
    十四屆1998：北京、第十五屆(1999)：檳城、第十六屆(2000)：悉尼、第
    十七屆(2001)：曼谷、第十八屆(2002)：揚州、第十九屆(2003)：西雅圖、
    第二十屆(2004)：汕頭、第二十一屆(2005)：菲律賓馬 尼拉、第二十二屆
    (2006)：蘇州、第二十三屆(2007)：聖地牙哥、第二十四屆(2008)：上海、
    第二十五屆(2009)：檳城、第二十六屆(2010)：廈門市、第二十七屆(2011)：
    臺中市、第二十八屆(2012)：雅加達。 

六、比賽日期：2011年11月24日至11月27日 星期四至星期日 (2011年11
             月23日 星期三 報到) 。
七、比賽地點：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東山高中等13處室內球場。 

八、比賽組別： 

   1. 女子壯年組：限於1976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三十五歲以上者。 

   2. 女子中年組：限於1966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四十五歲者。 

   3. 女子長青組：限於1956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五十五歲者。 

   4. 女子松柏組：限於1951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六十歲者。 

   5. 男子壯年(A)組：限於1971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四十歲者。 

   6. 男子壯年(B)組：限於1966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四十五歲者。 

   7. 男子中年(A)組：限於1961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五十歲者。 

   8. 男子中年(B)組：限於1956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五十五歲者。 

   9. 男子長青組：限於1951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六十歲者。 

   10. 男子松柏組：限於1946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六十五歲者。 

   11. 男子元老組：限於1941年前出生，比賽日年齡已滿七十歲者。 

九、參加辦法：
   1. 參賽隊員須是華裔人士(直屬血親或祖父母、父母其中之一為華裔者 ) 。 

   2. 各組別每隊限報隊員十二人，領隊、教練員等職員四人，總共十六人。 

   3. 本屆比賽，隊員僅可代表同年齡組的一個球隊參賽，若希望參加其他年齡
      組的球隊只能參加比本人年齡組小的組別。 

   4. 參賽隊員須符合報名組別的年齡規定(以本人証照或附照片的身份証明為
      準)。 

   註：各隊領隊、教練員須負責核實本隊隊員的年齡、組別是否相符。每場必
       須攜帶身份証明，方可出賽。凡經組委會查核虛報年齡者，即停止該隊     

       員的參賽資格，並建議停賽一年(取消下屆的參賽資格 ) 

   5. 參賽隊員須是身體健康良好經醫方証可適宜參加籃球比賽者，並請自行購
      買保險。比賽中如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其一切責任由領隊及隊員自負。 

   6. 同意於比賽期間遭遇意外傷害及損失責任自負者可報名參賽。 
   7. 報名人數：每隊報名人數以球員十二人，職員四人為限，請附照片一式兩
份。
   8. 報名單須用正楷填寫姓名、年齡、比賽球衣號碼，並附上本人照片及護照
      (PASSPORT)影印，一式二份 (以上資料請以電腦登打，以便核查)。正本
      請寄：臺中市立東山高中 40642臺灣臺中市北屯區景賢六路200號
 No.200, Jingxian 6th Rd., Beitun Dist., Taichung City 40642, Taiwan 
電話：886-4-24360166          FAX：886-4-24360197 
   9. 自2004年起，凡參加全球華人籃球邀請賽的球隊應成為美國中華體育聯
      誼會設立的全球華人籃球邀請賽總會的會員。會員單位(隊) 每年須向全
      球華人籃球邀請賽總會繳納會費美元50元/隊，國內球隊繳納新臺幣1500

元/隊。會費用於全球華人籃球邀請賽總會籌賽開支。會費在報名註冊時
一併繳納，未繳會費者停止邀請資格。如因故未能參加本屆邀請賽而希望
繼續得到今后比賽的邀請函，請將會費寄至：全球華人籃球邀請賽總會，
聯誼會理事長高啟正( ROYKAO ) ， 抬頭請寫:CHINESE AMERICAN ATHLETIC 
ASSOCIATION 450 CLOVERLEAF DR. BALDWIN PARK, CA91706 U S A. 

      電話:626-945-5742 FAX:626-336-2126 

      E-MAIL:roykao888@yahoo.com 

十、競賽方法: 

   1. 比賽規則採用國際籃球規則及本會特訂之補充規則。 

   2. 依據報名隊數多少決定賽制。八隊以下採用分組循環賽及決賽制；八隊(含
      八隊) 以上採用分組循環賽制。以每隊至少比賽三場為原則。分組抽簽及
      賽程編排由大會競賽組負責。 

   3. 名次排列方法: 

     A. 勝一場者得兩分，負一埸者得一分，棄權者零分。積分多者名次列前。 

B. 如兩隊積分相等，則兩隊間比賽的勝隊名次列前。 

C. 如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則以相互間比賽的得失分率(得分之和除
以失分之和)多寡排列名次。如再相等則以各隊在全部比賽的得失分率
        的多寡排名次，得失分率高者名次列前。 

   4. 本屆的比賽補充規定為: 

     A. 比賽分上、下半場，每半場比賽時間為20分鐘，中場休息5分鐘。上、

        下半場每隊均可暫停兩次。每半場全隊犯規累計滿四次後，犯規時 (除
        控制球隊犯規外 ) 則判執罰球。 

     B. 比賽時間特定為除暫停、替換、罰球及下半場的最後兩分鐘按規則停止
計時外，其它情況均不停錶。
     C. 每次進攻時間以30秒為限。 

十一、獎勵： 

    每組獲前三名的隊，團體優勝獎盃乙座。前三名者每位球員分別贈送個人獎

    座乙座。其他球隊則獲參賽紀念品乙份。 
十二、申訴：

    1. 各隊如有申訴事件，應具教練或領隊簽名之正訴書及申訴保證金新台幣
貳仟元整，於事實發生後一小時內送達本會仲裁委員會審查，但以仲裁

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不得再行申訴（申訴無效，該申訴保證金沒收）。
    2. 為維持競賽規程解答爭議本屆已成立仲裁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美國
       洛杉磯 高啟正、張廷元、張靖宇， 北京張恆 、于綱，上海昊成章、樂
       繼耀，紐約 盧義信 、彭漢雲，台北高遠普、謝恆夫，香港陳德碁，雪
       梨李丹揚，荷蘭刁育琦，檳城郭雙吉 、葉燕榮，雅加達昊芳川，新加坡
       羅忠樺，曼谷昊坤發、謝德尚，澳門謝松輝，揚洲王長福， 西雅圖王東
       生、李權忠，汕頭鄭大生 顧漢明 ，馬尼拉陳遠著、蔡中興，蘇州鄭一      

       明、陸仁德 ，聖地亞哥蕭崇仁、沈致中、胡志堅(最終名單以秩序冊為
       主)。
十三、附則： 

    1. 各隊應自備深、淺兩球衣，背心前後須有明顯的號碼。 

    2. 各隊比賽時須帶上隊員的護照或身份証明隨時備查。對違背體育道德，

       或違反運動精神之球隊，創辦單位將處以停止邀請參賽一年，以示警告。 

    3. 如遇球隊有不符合年齡規定的隊員出賽，則該埸比賽視為友誼賽。無論
       勝負如何，判合法球隊得積分2分，非法球隊積0分。 

    4. 領隊會議訂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晚上6時舉行，每隊以2人代表

       參加為限。
    5. 開幕典禮及選手之夜訂2011年11月24日(星期四)晚上6時於臺中市戶

       外圓滿劇場舉行，請各參賽隊伍於5時30分至指定地點集合完畢。
十四、報名手績及膳宿安排：
    1. 賽會期間，各球隊由大會統一安排住宿及比賽場地的往返交通。 

    2. 收費標準: 

      A. 國內球隊：每人每天新臺幣1050元(兩人一房含早餐) 

B. 國外球隊: 每人每天35美元(兩人一房含早餐) 
3. 請各參賽隊於2011年7月30日前將報名單及相關表格寄至邀請賽組委

   會同時繳納住宿訂金500美元(國內球隊繳交新台幣15,000元)。若無

   繳納訂金者，恕不接待和安排比賽。 

   ４. 匯款戶名：台中郵局 民權分行 臺中市國民中學體育促進會張光銘 

       匯款帳號：00210091143181  

       電話：886-4-24360166          FAX：886-4-24360197 

       E-MAIL：buboon@mail.hwes.tc.edu.tw 

十五、賽後如有球隊需安排自費旅遊，大會可依據球隊需求提供相關服務。 

十六、本報名單依據總會统一編號寄送至各隊，不得擅自影印。如有需要應向總
      會申請補發。
